
 
 

 
 

 
 

 
     

  
  
  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
 
 

財 務 委 員 會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草 案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局 長 ／ 管 制 人 員 ︰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

第 2 節 會 議

決 策 局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領  
CAB001 0163 楊 森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2 0164 楊 森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3 0165 楊 森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4 0447 葉 國 謙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5 0448 葉 國 謙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6 0449 葉 國 謙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7 0450 葉 國 謙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8 0649 何 秀 蘭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09 0650 何 秀 蘭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0 0771 曾 鈺 成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1 0786 何 秀 蘭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2 0899 田 北 俊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3 0963 田 北 俊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4 1326 劉 千 石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5 1327 劉 千 石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6 1488 李 華 明  144 政 制 事 務  
CAB017 0186 劉 千 石  710 選 舉 事 務  
CAB018 0240 李 柱 銘  163 選 舉 事 務  
CAB019 0241 李 柱 銘  163 選 舉 事 務  
CAB020 0242 李 柱 銘  163 選 舉 事 務  
CAB021 0446 葉 國 謙  163 選 舉 事 務  

S-CAB001 - 楊 孝 華  163 政 制 事 務  

S-CAB002 - 葉 國 謙  144 選 舉 事 務

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01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163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去 年 實 行 了 哪 些 措 施，以 落 實 資 源 增 值 計 劃，並 減 少 了 多 少 開

支 ？  

在 01-02 年 度，政 制 事 務 局 計 劃 如 何 進 一 步 落 實 資 源 增 值 計 劃，並 預 計 會

減 少 多 少 開 支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楊 森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在 2000-01 財 政 年 度，政 制 事 務 局 已 達 成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所 定 節 省  5%的 目 標，

透 過 刪 除  6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， 共 節 省  200 萬 元 。 這 些 職 位 包 括  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

職 位、2 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、1 個 二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、1 個 文 書 主 任 職 位 和  1 個

機 密 檔 案 室 助 理 職 位 。 雖 然 本 局 並 沒 有 為  2001-02 財 政 年 度 設 定 節 省 開 支 的 指

標 ， 但 我 們 會 繼 續 尋 求 其 他 方 法 ， 透 過 重 整 工 作 流 程 和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， 務 求 善 用

人 力 資 源 。 我 們 亦 會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減 少 辦 公 室 開 支 ， 如 紙 張 、 長 途 電 話 、 租 車 和

文 具 等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3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02 

問 題 編 號   

0164 
 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就 推 廣 認 識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工 作 ， 政 府 分 別 在  98-99 年 、 99-00 年 及  00-01
年 內 已 撥 款 多 少 及 進 行 了 哪 些 計 劃，以 及 在  01-02 年，計 劃 撥 款 多 少 及 將

會 進 行 哪 些 計 劃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楊 森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基 本 法 推 廣 督 導 委 員 會（ 基 廣 會 ）在  1998 年 1 月 成 立 時，當 局 已 預 留  1,000
萬 元 ， 供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之 用 。 在  1998-99 和 1999-2000 年 度 ， 基 廣 會 分 別 撥 出  
527 萬 元 及  473 萬 元 贊 助 政 府 部 門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各 項 推 廣 活 動 。 推 廣 活 動 的

一 覽 表 載 於 附 件  A。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 部 分 在  1999-2000 年 度 獲 基 廣 會 通 過 的 活 動

是 在  2000-01 年 度 舉 行 ， 以 紀 念 《 基 本 法 》 頒 布  10 周 年 。 1 999-2000 年 度 獲 撥 的  
473 萬 元 中 ， 在  1999-2000 年 度 的 實 際 開 支 為  293 萬 元 ， 而 在  2000-01 年 度 的 預

算 開 支 為  175 萬 元 。 預 計 會 有  5 萬 元 餘 款 ， 不 過 有 關 款 額 仍 有 待 最 後 結 算 才 可 確

定 。   

2 .  由 於  1,000 萬 元 撥 款 已 全 數 批 出 ， 基 廣 會 決 定 自  2000-01 年 度 開 始 ， 由 決 策

局 和 部 門 的 每 年 部 門 開 支 承 擔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支 出 。 在  2000-01 財 政 年 度 ， 各

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合 共 撥 出 約  375 萬 元 ， 供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之 用 。 推 廣 活 動 的 一

覽 表 載 於 附 件  B。  

3 .  至 於  2001-02 年 度 ， 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正 籌 劃 推 廣《 基 本 法 》的 活 動 和 行 動

計 劃 。 這 些 推 廣 活 動 的 開 支 將 由 他 們 本 身 的 經 常 開 支 分 目 項 下 支 付 。 目 前 推 廣 活

動 和 其 預 算 開 支 的 詳 情 尚 未 備 妥 。 就 政 制 事 務 局 方 面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協 調 這 些 工

作 ， 並 負 責 《 基 本 法 》 網 頁 的 運 作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我 們 已 獲 撥 款  556 萬 元 ， 用 以 在

未 來 兩 個 財 政 年 度 （ 即  2001-02 及 2002-03 年 度 ） 舉 辦 一 系 列 緊 密 的 宣 傳 活 動 ，

加 強 市 民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個 別 條 文 的 認 識 。 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


 



附 件 A  

1998-99 及 1999-2000 年 度  
《 基 本 法 》 推 廣 活 動 一 覽 表   

 

1998-99 年 度

本 地 社 區   

z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舉 辦 《 基 本 法 》 研 討 會   

z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在  18 區 舉 行 《 基 本 法 》 嘉 年 華 會   

z 民 政 事 務 局 舉 行 連 串 宣 傳 活 動 （ 包 括 在 地 鐵 車 廂 和 各 海 底 隧 道 出 口 登 廣

告 ； 製 作 宣 傳 短 片 、 袖 珍 日 記 簿 和 紀 念 品 ）   

z 民 政 事 務 局 舉 行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的 宣 傳 活 動   

z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， 贊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各 項 活 動

（ 包 括 問 答 比 賽 、 展 覽 、 嘉 年 華 會 和 研 討 會 ）  

教 師 與 學 生   

z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舉 辦 大 專 生 辯 論 賽  

公 務 員   

z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和 部 門 間 的 問 答 比 賽  

其 他   

z 政 制 事 務 局 設 立 基 本 法 資 源 中 心   

z 政 制 事 務 局 設 立 《 基 本 法 》 網 頁   

 

1999-2000 年 度

本 地 社 區   

z 非 政 府 機 構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， 舉 辦 活 動 （ 包

括 問 答 比 賽 、展 覽、嘉 年 華 會 、網 頁 設 計 比 賽、 研 討 會、 製 作 電 視 節 目 、

標 語 設 計 比 賽 和 印 製 傳 單 ）   

z 民 政 事 務 局 舉 辦 宣 傳 活 動 ， 以 提 高 本 地 社 區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興 趣 （ 製 作

海 報 、 小 冊 子 和 紀 念 品 ）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師 與 學 生  

z 教 育 署 製 作 唯 讀 光 碟 ， 向 中 小 學 生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 

z 透 過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， 在 大 專 院 校

舉 行  5 項 活 動 （ 包 括 問 答 比 賽 、 辯 論 比 賽 和 電 腦 遊 戲 設 計 比 賽 ）

紀 念 《 基 本 法 》 頒 布 10 周 年 的 活 動  

z 民 政 事 務 局 於  2000 年 4 月 至  9 月 期 間 ， 在  6 個 公 共 屋 　 舉 行 巡 迴 展 覽  

z 律 政 司 和 香 港 大 學 法 律 系 合 辦 憲 法 研 討 會 ， 於  2000 年 4 月 28 日 和  29
日 一 連 兩 天 舉 行  

z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於  2000 年 4 月 1 日 舉 行 研 討 會  

z 基 廣 會 資 助 、 政 府 新 聞 處 籌 辦 的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製 作 海 報 、 大 型 橫 額 和

宣 傳 短 片  

z 透 過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， 在 大 專 院 校

舉 行  5 項 活 動 （ 包 括 嘉 年 華 會 、 網 頁 設 計 比 賽 、 電 腦 遊 戲 設 計 比 賽 、 填

詞 比 賽 及 徵 文 比 賽 ）

其 他  

z 政 制 事 務 局 進 行 一 項 公 眾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認 識 和 理 解 的 調 查



   

   

  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

  
 

  
 

   

  
 

   

  
 

   

   
 

  

   

   

  
 

 

附 件 B  
2000-01 年 度 《 基 本 法 》 推 廣 活 動  

 

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工 作 計 劃

政 制 事 務 局  (1) 調 查 市 民 對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認 知 程 度  

(2) 改 善 “ 基 本 法 網 頁 ＂ 的 設 計 和 內 容

民 政 事 務 局  (1) 非 政 府 機 構 透 過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撥 款，舉 辦《 基 本 法 》

推 廣 活 動  

(2) 網 頁 設 計 比 賽  

(3) 訓 練 課 程 及 其 他 推 廣 活 動

政 府 新 聞 處  (1) 製 作 電 視 及 電 台 宣 傳 短 片 和 聲 帶  

(2) 把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製 作 成 錄 像 光 碟 ， 以 供 派 發  

(3) 印 製 《 基 本 法 》 宣 傳 單 張 及 常 見 問 題 便 覽  

(4) 製 作 海 報 和 大 型 橫 額  

(5) 在 2000 年 4 月 至  7 月 舉 行 《 基 本 法 》 頒 布  10 周 年 巡 迴 展 覽

教 育 統 籌 局  (1)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舉 辦 《 基 本 法 》 多 面 體  – 全 港 大

專 生 辯 論 賽  

(2) 透 過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基 本 法 推 廣 資 助 計 劃 撥 款，舉 辦《 基 本 法 》

推 廣 活 動  

(3) 進 行 其 他 宣 傳 活 動

教 育 署  (1) 為 中 學 教 師 及 學 生 在  2000 年 12 月 8 日 舉 辦 “ 基 本 法 在 香 港

特 區 的 實 施 論 壇 ＂  

(2) 製 作 三 輯 《 基 本 法 》 電 視 節 目 彙 編 光 碟  

(3) 委 託 大 專 院 校 為 中 小 學 教 師 及 校 長 開 辦 公 民 教 育 培 訓 課 程

（ 包 括 《 基 本 法 》 課 程 單 元 ）  

(4)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舉 辦 中 學 校 際 辯 論 比 賽  

公務員事務局及 (1) 舉 辦 培 訓 研 討 會

公務員培訓處  
(2) 舉 辦 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活 動 創 作 比 賽  

(3) 舉 辦 《 基 本 法 》 歌 唱 比 賽  

(4) 製 作 《 基 本 法 》 遊 戲 套 件  

(5) 編 印 新 的 “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基 本 法 ＂ （ 中 英

文 並 列 ） 小 冊 子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03 

問 題 編 號   

0165 
 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在 01-02 年 度，政 府 會 撥 款 多 少 及 有 何 計 劃 進 一 步 發 展 與 港 澳 辦 和 特 派 員

公 署 的 工 作 關 係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楊 森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與港澳辦的工作關係  

 政制事務局與港澳辦緊密合作，使香港特區政府能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部

門進一步發展及維持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。我們負責處理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部

門之間的官方交流事宜，並就有關事項向部門提供意見。   

2. 負責上述職務及其他工作的  6 個常額職位在  2001-02 年度的員工開支為  400 萬元。  

3. 在 2001-02 年度，我們已預留  30 萬元，用作邀請內地省市官員來港訪問，以加強

他們對香港特別行政區和"一國兩制"的認識。  

與特派員公署的工作關係   

4. 本局綜覽香港特區處理對外事務的情況，並擔當全面統籌的角色，處理香港特區

政府與特派員公署之間的聯繫事宜。我們與特派員公署緊密合作，以確保在處理香港特

區的對外事務方面，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，並切合香港特區的實際需要。   

5. 負責上述職務及其他工作的  5 個常額職位在  2001-02 年度的員工開支為  350 萬元。  

6. 為進一步發展我們與特派員公署的合作和交流，我們已在  2001-02 年度預留  11 萬 
5,000 元，用以邀請外交部負責處理香港特區事務的北京官員訪問香港。 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3.3.2001 


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CAB 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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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(a) 	 為 增 加 公 眾 人 士 對 基 本 法 個 別 條 文 的 認 識 和 了 解 ， 將 會 籌 備 的 一 系

列 緊 密 宣 傳 活 動 之 詳 情 為 何 ？ 預 計 的 開 支 和 具 體 分 項 內 容 ？   

(b) 	 為 了 解 市 民 對 基 本 法 的 認 知 程 度 及 尋 求 推 廣 基 本 法 的 有 效 方 法 的 調

查 將 於 何 時 進 行 及 完 成 ？   

(c) 	 上 述 調 查 的 有 關 開 支 及 具 體 分 項 用 途 ？   

(d) 落 實 調 查 進 行 後 的 改 善 建 議 開 支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	 政制事務局已獲撥款 556 萬元，在 2001-02 及 2002-03 兩個財政年度進行一系列緊密

的宣傳活動。我們計劃在首年動用約 280 萬元，並考慮透過不同方法，宣傳與市民日

常生活息息相關的《基本法》條文。在策劃推廣活動時，會參考一項有關市民對《基

本法》認知程度調查的結果。我們預計會在 2001-02 度的第一季敲定推廣活動的計劃，

因此，現時未能提供預算開支的詳細分項數字。  

(b) 	 一如上文所述，為了解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知程度及尋求推廣《基本法》的有效方

法，政制事務局已在政府統計處的協助下，委託調查公司在 2000 年第四季進行一項

《基本法》意見調查。調查報告將於 3 月底或 4 月初完成。  

(c) 	 《基本法》意見調查的費用為 30 萬元。  

(d) 	 《基本法》意見調查的四個指定調查對象為“本地社區＂、“教師＂、“學生＂和“公

務員＂。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將在制定未來推廣策略和計劃時，考慮調查的結果。

由於推廣計劃尚待制定，所以未能提供有關的預算費用。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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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 

(a) 	 就 加 強 與 廣 東 省 的 聯 繫 一 事 上 ， 將 增 設 甚 麼 新 渠 道 ？ 涉 及 的 開 支 為

何 ？   

(b) 	 預 計 對 加 強 雙 方 溝 通 的 事 宜 上 ， 將 帶 來 甚 麼 效 益 ？   

(c) 	 會 否 檢 討 及 評 估 過 往 的 雙 方 溝 通 聯 繫 方 式 的 成 效 ？ 若 會 ， 詳 情 為

何 ？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	 政 制 事 務 局 負 責 統 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有 關 當 局 之 間 的 溝 通。這 些 溝 通 渠

道 包 括 邊 境 聯 絡 制 度 和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。 前 者 處 理 粵 港 兩 地 的 跨 境 事 宜 ；

而 後 者 為 特 區 與 廣 東 省 提 供 渠 道，商 討 在 重 大 事 項 如 環 境 保 護 和 旅 遊 等 方 面

的 合 作。我 們 在 這 些 渠 道 下 設 立 多 個 委 員 會 和 專 家 組，討 論 和 研 究 具 體 項 目。 

 我 們 會 繼 續 利 用 現 有 的 溝 通 渠 道 ， 加 強 與 廣 東 當 局 的 聯 繫 和 合 作 。 如 有 需

要，我 們 會 協 助 有 關 決 策 局  ／ 部 門 在 現 有 渠 道 下 設 立 新 的 委 員 會 或 專 家 組 ，

研 究 雙 方 關 注 的 具 體 事 項。所 需 開 支 是 要 在 設 立 有 關 委 員 會 或 專 家 組 時 才 能

作 出 估 計 。 預 計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由 有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承 擔 。   

(b) 	 成 立 委 員 會 或 專 家 組 能 讓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有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與 廣 東 當 局 就

具 體 問 題 或 合 作 建 議 進 行 深 入 研 究 ， 亦 可 加 深 彼 此 認 識 和 合 作 。   

(c) 	 我 們 會 不 時 覆 檢 現 有 溝 通 渠 道 的 成 效，特 別 在 粵 港 邊 境 聯 絡 年 會 及 粵 港 合 作

聯 席 會 議 的 全 體 會 議 上 ，雙 方 會 覆 檢 和 評 估 溝 通 渠 道 的 成 效 。我 們 認 為 現 有

渠 道 運 作 良 好 。 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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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就研究引入政黨法的事宜上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(a) 	 在 2001-02 年 度 ， 有 何 具 體 工 作 ？ 涉 及 的 開 支 內 容 。   

(b) 	 就 上 述 事 宜 ， 政 府 會 根 據 甚 麼 準 則 以 釐 訂 是 否 及 何 時 有 需 要 就 立 法

建 議 徵 詢 市 民 的 意 見 ？ 若 需 要 進 行 諮 詢 ， 估 計 何 時 會 進 行 有 關 的 諮

詢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(a) 按 照  1999 年 政 制 事 務 局 施 政 方 針 所 承 諾 ， 我 們 已 在  2000 年 立 法 會

選 舉 結 束 後 開 始 研 究 有 關 引 入 政 黨 法 的 可 取 性 和 可 行 性 ， 當 中 會 考

慮 不 斷 演 變 的 選 舉 制 度 和 香 港 的 實 際 政 治 情 況 。 這 項 研 究 的 開 支 將

由 本 局 現 有 資 源 承 擔 。   

(b) 	 有 關 研 究 仍 處 於 初 步 階 段 。 至 於 將 來 是 否 會 諮 詢 公 眾 ， 現 時 是 言 之

過 早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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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就研究利用更多科技以改善選舉安排的可行性一事上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(a) 	 在 2001-02 年 度 ， 有 何 具 體 工 作 ？ 涉 及 的 開 支 內 容 。   

(b) 	 預 計 有 關 的 可 行 性 研 究 ， 何 時 完 成 ？   

(c) 	 政 府 會 否 就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建 議 諮 詢 市 民 ？ 若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若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	 該 項 可 行 性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發 展 一 套 新 的 選 民 登 記 電 腦 系 統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

行 。 這 個 系 統 是 為 方 便 選 舉 事 務 處 保 存 及 管 理 選 舉 紀 錄 而 設 。倘 若 建 議 方 案

獲 政 府 接 納 ， 我 們 便 會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， 以 進 行 詳 細 的 系 統 設 計 和 推

行 。 我 們 已 在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金 總 目  710 電 腦 化 計 劃 項 下 預 留  6,500 萬 元 ，

進 行 這 項 計 劃 ， 預 計  2001-02 年 度 的 開 支 為  200 萬 元 。 除 發 展 新 的 選 民 登 記

電 腦 系 統 外 ， 該 項 研 究 亦 會 探 討 可 否 在 選 舉 工 作 中 更 廣 泛 使 用 資 訊 科 技。我

們 會 先 審 議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然 後 才 決 定 是 否 推 行 有 關 研 究 建 議 。   

(b) 	 研 究 預 計 會 在  2001 年 上 半 年 內 完 成 。   

(c) 	 我 們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就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建 議 諮 詢 立 法 會 政 制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。 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

 
 

日 期 ：  14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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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在 「  2001 至 2002 年 度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事 項 」 ， 當 局 表 示 會 繼 續 研 究 引

入 政 黨 法 的 可 行 性 。 當 局 可 否 告 知  : 

(a) 	 在 進 行 研 究 時 ， 會 否 事 先 徵 詢 學 者 及 各 政 治 團 體 的 意 見 ？   

(b) 	 在 研 究 方 面 的 進 展 如 何 ？ 預 計 研 究 的 報 告 將 在 何 時 公 開 讓 公 眾 參

閱 ？   

(c) 	 有 關 研 究 涉 及 的 開 支 是 多 少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何 秀 蘭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(a)及 (b) 按 照  1999 年 政 制 事 務 局 施 政 方 針 所 承 諾，我 們 已 在  2000 年 立

法 會 選 舉 結 束 後 開 始 研 究 有 關 引 入 政 黨 法 的 可 取 性 和 可 行 性 ，

當 中 會 考 慮 不 斷 演 變 的 選 舉 制 度 和 香 港 的 實 際 政 治 情 況 。 有 關

研 究 仍 處 於 初 步 階 段 。 至 於 將 來 是 否 會 諮 詢 公 眾 ， 現 時 是 言 之

過 早 。   

(c) 這 項 研 究 的 開 支 將 由 本 局 現 有 資 源 承 擔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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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在 進 一 步 發 展 與 國 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及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特 派

員 公 署 的 工 作 關 係 方 面，當 局 可 否 告 知 在  1999 及 2000 年 政 制 事 務 局 與 國

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及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特 派 員 公 署 分 別 進 行 了

多 次 官 員 交 流 ？ 每 次 討 論 的 議 題 是 甚 麼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何 秀 蘭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政 制 事 務 局 與 國 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（ 港 澳 辦 ）緊 密 合 作， 使 香 港 特 區 政 府

能 與 中 央 人 民 政 府（ 中 央 政 府 ）和 內 地 其 他 部 門 進 一 步 發 展 及 維 持 具 建 設 性 的 工

作 關 係 。 官 方 交 流 的 方 式 包 括 電 話 討 論 、 信 函 及 會 議 等 。 在  1999 和 2000 年 ， 除

了 通 過 信 函 或 電 話 接 觸 外 ， 我 們 與 港 澳 辦 曾 舉 行  7 次 會 議 。 討 論 的 議 題 包 括 以 下

主 要 範 疇  – 

(a) 中 央 政 府 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工 作 關 係 ；   

(b)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與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的 聯 絡 渠 道 ；   

(c) 香 港 與 廣 東 的 合 作 ；   

(d) 修 改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機 制 ；   

(e) 有 關 “ 回 鄉 證 ＂ 的 事 宜 ；   

(f)  有 關 港 人 在 內 地 遇 上 困 難 的 求 助 個 案 轉 介 機 制 ；   

(g) 中 央 政 府 和 省 市 官 員 到 香 港 特 區 的 訪 問 ； 以 及   

(h) 特 區 參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立  50 周 年 成 就 展 。  



 

  

  

  

  

 
 

 
 

2 . 政 制 事 務 局 亦 與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員 公 署（ 特 派 員 公 署 ）緊 密 合 作。 兩 者 間 官

方 交 流 的 議 題 包 括  – 

(a) 洽 談 及 議 定 香 港 特 區 與 外 國 政 府 之 間 的 國 際 協 議 ；  

(b) 香 港 特 區 參 與 國 際 組 織 和 會 議 事 宜 ；  

(c) 設 立 領 事 館 及 其 他 領 事 事 宜 ；  

(d) 履 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須 承 擔 而 又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國 際 義 務 ； 以 及  

(e) 就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已 成 為 或 即 將 成 為 締 結 方 的 國 際 協 議，研 究 是 否 適 用

於 香 港 特 區 。

官 方 交 流 以 會 議 、 電 話 討 論 及 信 函 等 方 式 進 行 。 我 們 並 無 就 我 們 與 特 派 員 公 署 的

官 方 交 流 作 統 計 ， 不 過 ， 這 類 交 流 是 經 常 進 行 的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 
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0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771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在 2001 年至 2002 年度需要留意的事項中，並未提及行政長官去年施政報告內提

出將進行主要官員責任制的研究，這是否表示政制事務局並未在 2001 年預算中，

撥出任何款項用作有關研究？ 

提 問 人 ：  曾 鈺 成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我 們 沒 有 在  2001-02 年 度 的 預 算 內 另 外 預 留 撥 款，作 為 本 局 參 與 主 要 官 員 問

責 制 研 究 所 需 開 支 ， 原 因 是 我 們 預 計 本 局 的 現 有 撥 款 應 可 承 擔 這 項 額 外 工 作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1 

問 題 編 號   

0786 
 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總 目 ： (163)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關 於 貴 局 轄 下 部 門 ／ 辦 事 處 委 託 顧 問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政 策 而 進 行 的 研 究 ，  

(1) 在 2000-01 年 度 有 否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？ 如 有 ， 請 提 供 下 列 資 料 ：

 

 

    

   

 

    

   

    

 

 

 
 

 
 

  

  

 

顧 問 名 稱  顧 問 費 用 研 究 的 現 況  
(如 有 ) (籌 劃 中 ／ 進 行 中 ／ 已 完 成  ) 

(2) 在 2001-02 年度有否預留撥款進行顧問研究？如有，請提供下列資料：

顧 問 名 稱  顧 問 費 用 研 究 的 現 況  
(如 有 ) (籌 劃 中 ／ 進 行 中 ／ 已 完 成  ) 

提 問 人 ：  何 秀 蘭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在 2000-01 及 2001-02 年 度 ， 我 們 均 沒 有 預 留 撥 款 供 政 制 事 務 局 進 行 顧 問 研

究 。 至 於 選 舉 事 務 處 方 面 ， 有 關 發 展 新 的 選 民 登 記 電 腦 系 統 的 顧 問 研 究 所 需 撥 款

如 下  – 

顧 問 名 稱 目 前 情 況 顧 問 費 用 年 度  

優 利 系 統 中 國 ／ 香 港 進 行 中  366,000 美 元  2000-01 
有 限 公 司 90,000 美 元  2001-02 

姓 名 ： 孫 明 揚

職 銜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

日 期 ：  15.3.2001 


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2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899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關 於 與 廣 東 省 加 強 聯 繫 和 合 作 的 事 宜，現 有 和 新 設 的 渠 道，以 及 有 關 的 開

支 預 算 分 別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田 北 俊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有 關 當 局 的 溝 通 渠 道，由 政 制 事 務 局 負 責 統 籌 的 包 括 邊

境 聯 絡 制 度 和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。 前 者 處 理 粵 港 兩 地 的 跨 境 事 宜 ； 而 後 者 為 特 區

與 廣 東 省 提 供 渠 道 ， 商 討 在 重 大 事 項 如 環 境 保 護 和 旅 遊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。 我 們 在 這

些 渠 道 下 已 設 立 多 個 委 員 會 和 專 家 組 ， 討 論 和 研 究 有 關 具 體 問 題 。   

2 .  如 有 需 要 ， 我 們 會 協 助 有 關 決 策 局  ／ 部 門 按 現 有 渠 道 設 立 新 的 委 員 會 或 專

家 組 ， 研 究 雙 方 關 注 的 具 體 事 項 。   

3 .  政 制 事 務 局 在  2000-01 年 度 用 於 統 籌 粵 港 邊 境 聯 絡 工 作 年 會 及 粵 港 合 作 聯 席

會 議 全 體 會 議 的 員 工 和 其 他 開 支 有 限。至 於 委 員 會 及 專 家 組 所 需 的 員 工 及 其 他 開

支 ， 則 由 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承 擔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 
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3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963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關 於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，本 年 度 的 開 支、會 議 次 數 和 商 議 結 果，以 及 來 年

度 的 撥 款 分 別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田 北 俊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議 會（ 聯 席 會 議 ）的 全 體 會 議 於  2000 年 9 月 25 日 舉 行。有 關

決 策 局 和 部 門 與 廣 東 的 對 口 單 位 已 在 聯 席 會 議 之 下 設 立 逾  10 個 的 專 家 組 或 專 責

小 組 ， 處 理 不 同 範 疇 的 合 作 事 宜 。 在  2000-01 年 度 ， 這 些 小 組 曾 作 過 多 次 的 正 式

及 非 正 式 的 接 觸。在  2000 年 9 月 舉 行 的 全 體 會 議 上，雙 方 在 多 項 長 遠 合 作 計 劃 ，

例 如 環 境 保 護 方 面 ， 達 成 協 議 。 會 議 亦 匯 報 在 旅 遊 、 延 長 深 圳 ／ 蛇 口 旅 客 過 境 站

的 開 放 時 間 、 在 香 港 和 廣 東 實 施 聯 合 支 票 結 算 機 制 、 語 文 教 師 交 流 計 劃 ， 以 及 粵

港 政 府 信 息 網 絡 互 聯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重 大 進 展 。   

2 .  政 制 事 務 局 用 於 統 籌  2000 年 9 月 聯 席 會 議 全 體 會 議 的 員 工 和 其 他 開 支 有

限 。 至 於 在 聯 席 會 議 之 下 成 立 的 專 家 組 或 專 責 小 組 所 需 的 員 工 和 其 他 開 支 ， 則 由

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承 擔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4 


問 題 編 號   

1326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《基本法》規定行政長官及全體立法會議員最終由直選產生，就此 2001-02 年度

內政制事務局有何具體工作落實有關《基本法》規定？ 

提 問 人 ：  劉 千 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《基本法》規定，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立法會的組成辦法須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

進的原則而訂定（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五和六十八條）。雖然普選是最終的目標，但《基本

法》亦規定，在這段期間，行政長官須根據附件一所列明的辦法選出（《基本法》第四十

五條），而立法會則根據附件二選出（《基本法》第六十八條）。 

 在 2001-02 財政年度，我們會向立法會提交《行政長官選舉條例草案》，按照《基本

法》所定的原則和《基本法》附件一所載列的選舉辦法，為行政長官選舉提供法律架構。

至於立法會方面，我們正研究一些國家的政府制度，以期發展一套最能切合香港長遠利益

的制度。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5 


問 題 編 號   

1327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有關訂立修改《基本法》機制，2000-01 年度在這方面的具體工作及成效為何？預

計於 2001-02 年度內有關工作的進展為何？ 

提 問 人 ：  劉 千 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我 們 正 就 上 述 課 題 諮 詢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（ 港 澳 辦 ）。 我 們 已

向 港 澳 辦 反 映 立 法 會 議 員 、 學 者 及 各 界 人 士 對 這 課 題 的 意 見 。 至 於 那 些 須 進 行 研

究 的 事 項 ， 我 們 亦 向 港 澳 辦 反 映 了 議 員 和 各 界 人 士 對 政 府 的 初 步 分 析 的 意 見 。 港

澳 辦 表 示 會 研 究 這 課 題 ， 但 鑑 於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複 雜 ， 他 們 需 要 多 些 時 間 研 究 。 由

於 當 中 有 不 少 問 題 涉 及 與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（ 全 國 人 大 ） 有 關 的 安 排 ， 港 澳 辦 會

與 全 國 人 大 一 起 研 究 這 課 題 。   

2 .  我 們 已 向 立 法 會 政 制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我 們 與 港 澳 辦 在 這 課 題 上 的 討 論 。   

3 .  來 年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進 行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5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 016 


問 題 編 號   

1488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制事務局是否正在檢討地方行政，包括行政區／區議會的劃界、區議會議席的

數目及選民基數等問題？若是，詳情為何？ 

提 問 人 ：  李 華 明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第 一 屆 區 議 會 的 任 期 將 於  2003 年 12 月 31 日 屆 滿 ， 而 第 二 屆 區 議 會 的 一 般

選 舉 將 於  2003 年 年 底 舉 行 。 為 籌 備 有 關 選 舉 ， 當 局 須 在 適 當 時 候 就 上 述 問 題 所

提 及 的 事 項 進 行 研 究 。 然 而 ， 在 現 階 段 討 論 細 節 問 題 ， 則 是 言 之 過 早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017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186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10 電 腦 化 計 劃  分 目 ：  A007ZV 

綱 領 ： 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1 .  就 編 號  A007ZV 項 目 而 言 ， 有 關 發 展 一 套 新 的 選 舉 及 選 民 登 記 電 腦

系 統 項 目 的 性 質 、 目 標 、 內 容 等 詳 情 為 何 ？ 為 何 要 發 展 新 系 統 ？  

 

提 問 人 ：  劉 千 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我 們 計 劃 發 展 一 套 新 的 選 舉 及 選 民 登 記 電 腦 系 統 ， 取 代 在  1993 年 引 進 用

作 保 存 選 民 記 錄 的 選 舉 及 選 民 登 記 電 腦 系 統。此 舉 目 的 是 提 供 更 佳 的 選 舉

服 務，以 及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選 民 人 數 和 未 來 選 舉 制 度 的 發 展。建 議 的 新 選

舉 及 選 民 登 記 電 腦 系 統 的 功 能 如 下 ： - 

(a) 以 中 、 英 文 儲 存 選 民 記 錄 ；   

(b) 儲 存 量 可 擴 展 至 多 達  600 萬 份 選 民 記 錄 ；   

(c) 配 合 地 方 選 區 的 選 區 分 界 工 作 及 自 動 重 新 分 配 選 民 提 供 支 援 ；   

(d) 處 理 經 電 子 媒 介 接 收 的 選 民 登 記 申 請 ；   

(e) 可 配 合 其 它 資 訊 科 技 的 應 用 ， 以 改 善 日 後 的 選 舉 程 序 ； 以 及   

(f)  提 供 選 舉 程 序 所 需 的 管 理 資 訊 及 統 計 資 料 。 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9 .3.2001 


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018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240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16301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政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	  1 .在 01-02 年，政 府 預 計 會 用 多 少 撥 款，以 協 助 籌 備 推 選 第 二 屆 行 政 長 官 ？

上 述 撥 款 的 用 途 為 何 ？  

 

提 問 人 ：  李 柱 銘 議 員  

答 覆 ：	  2001-02 年 度 預 算 草 案 已 預 留  1,046 萬 元，供 選 舉 行 政 長 官 之 用，其 中  428
萬 元 將 用 以 開 設  10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， 其 餘  618 萬 元 則 用 以 支 付 與 選 舉 有 關

的 其 他 開 支 。 額 外 增 設 的 職 位 會 用 以 應 付 選 舉 第 二 任 行 政 長 官 的 籌 備 工

作 ， 包 括 制 定 選 舉 指 引 及 附 屬 法 例 ， 及 落 實 投 票 和 點 票 的 安 排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019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241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 分 目 ：  258 選 舉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16301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 府 分 別 於 去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前 及  1999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前 使 用 了 多 少 撥 款 ，

以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的 宣 傳 及 登 記 活 動 ？  

 

 

 

提 問 人 ：  李 柱 銘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就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宣 傳 及 選 民 登 記 開 支 而 言，19 99 年 及  2000 年 的 開 支 分

別 為  1,000 萬 元 及  4,060 萬 元 。  

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020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242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 分 目 ：  258 選 舉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16301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在 01-02 年，政 府 會 撥 款 多 少 進 行 一 年 一 度 的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？ 考 慮 到 資 源

增 值，政 府 會 否 藉「 人 口 普 查 計 劃 」，派 員 上 門 進 行 登 記 或 派 發 選 民 登 記

表 格 予 未 登 記 選 民 ， 以 協 助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工 作 ？  

 

 

 

提 問 人 ：  李 柱 銘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當 局 在  2001-02 年 度 預 算 草 案 內 ， 共 撥 出  390 萬 元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。  

普 查 人 員 須 按 照《 普 查 及 統 計 條 例 》的 規 定 訪 問 個 別 住 戶。他 們 不 得 在 進

行 家 訪 期 間 從 事 如 宣 傳 或 分 發 選 民 登 記 表 格 等 其 他 活 動 。 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 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CAB021 


問 題 編 號   

0446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16301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選 舉 事 務 處 就 協 助 籌 備 明 年 第 二 任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有 何 具 體 工 作 ？ 有 關 工

作 的 開 支 數 目 為 何 ？  

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選 舉 第 二 任 行 政 長 官 的 籌 備 工 作，將 包 括 制 定 選 舉 指 引 及 附 屬 法 例，及 落

實 投 票 及 點 票 的 安 排。20 01- 02 年 度 的 預 算 草 案 中，已 為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預

留 1,046 萬 元 ， 其 中  428 萬 元 將 用 以 開 設  10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以 應 付 額 外 的

工 作 量 ， 618 萬 元 則 用 以 支 付 其 他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開 支 。  

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14.3.2001 
 

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S-CAB001 


問 題 編 號 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63 – 選 舉 事 務 處  分 目 ：  258 – 選 舉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16301 選 舉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當 局 在  1999 年 和  2000 年 進 行 的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中，共 接 獲 多 少 份 選 民 登 記

表 格 ？  

 

 

 

提 問 人 ：      楊 孝 華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當 局 在  1999 年 和  2000 年 進 行 的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中，分 別 接 獲  165 000 份 和  
444 619 份 選 民 登 記 表 格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李 榮  

職 銜 ：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 

日 期 ：   21.3.2001 



決 策 局 編 號   

S-CAB002 


問 題 編 號 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一 至 Ｏ 二 年 度  
開 支 預 算 草 案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事 務 局  分 目 ：   

綱 領 ：  政 制 事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負 責 統 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有 關 當 局 之 間 的 溝 通，並 協 助 有

關 部 門 成 立 專 家 組，討 論 及 研 究 具 體 事 項。在 政 制 事 務 局 協 助 下 成 立 的 專

家 組 共 有 多 少 個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葉 國 謙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 在 邊 境 聯 絡 制 度 方 面 ， 政 制 事 務 局 曾 協 助 成 立 下 列 工 作 小 組  – 

z 回 顧 粵 港 陸 路 口 岸 交 通 小 組   

z 港 深 方 便 旅 客 過 境 小 組   

z 粵 港 過 境 汽 車 技 術 問 題 小 組   

z 粵 港 直 通 客 運 車 輛 過 境 情 況 安 排 會 議  

此 外 ， 兩 地 警 隊 、 入 境 處 及 海 關 的 邊 境 聯 絡 人 員 亦 分 別 舉 行 工 作 會 議 ， 討 論 各 項

問 題 ， 其 中 包 括 長 假 期 的 過 境 安 排 。   

2. 在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方 面 ， 政 制 事 務 局 曾 協 助 成 立 下 列 小 組  – 

─ 持 續 發 展 與 環 保 合 作 小 組 ， 其 下 設 有  8 個 專 家 組  – 

z 珠 江 三 角 洲 空 氣 質 素 專 題 小 組   

z 粵 港 車 用 柴 油 規 格 專 題 小 組   

z 粵 港 林 業 及 護 理 專 題 小 組   

z 粵 港 海 洋 資 源 護 理 專 題 小 組   

z 東 江 水 質 保 護 專 題 小 組   

z 珠 江 三 角 洲 水 質 保 護 專 題 小 組   

z 粵 港 城 市 規 劃 專 題 小 組  



 

 

z 大 鵬 灣 及 后 海 灣 （ 深 圳 灣 ） 區 域 環 境 管 理 專 題 小 組   

─ 	 為 語 文 教 師 交 流 計 劃 、 支 票 聯 合 結 算 、 粵 港 政 府 信 息 網 絡 互 聯 及 旅 遊 等 事 項

而 設 的 其 他 工 作 小 組 。  

 

 

姓 名 ：  孫 明 揚  

職 銜 ： 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 21.3.2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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